甘河工业园区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评估组

2026年2月3日
甘河工业园区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评估报告
2025年2月26日上午9时17分许，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和公司）电解车间熔铸工段2#10KV变压器室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约180万元。
2025年3月4日西宁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第1期），就此次事故对湟中区人民政府进行挂牌督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受湟中区人民政府委托，甘河工业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成立了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组长由甘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担任，事故调查组成员由甘河工业园区公安分局、湟中区应急管理局、甘河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事务管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工会工作委员会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同时邀请湟中区人民检察院及行业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和审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

根据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青海省安委办《青海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实施细则》（青安办〔2023〕19号）有关规定，甘河工业园区安委办组织对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责任追究、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进行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6年2月3日，园区安委办成立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组，并于当日召开评估工作会议。为进一步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隐患，健全完善事故预防长效机制，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评估组逐项对照《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调查报告》，深入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车间、部门，采取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对涉事企业及有关人员行政处罚落实情况及事故防范措施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对企业吸取事故教训、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相关工作制度情况及有关部门吸取事故教训、开展警示教育情况进行评估。
二、总体评估意见

从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的责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的落实情况总体来看，评估组经评估认为：各评估对象针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均已落实；针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相关问题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建议已全部落实防范整改；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基本能够按照要求报送、开展有关事故工作落实及情况，未发现存在擅自变更、降低标准等问题，能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力度，认真开展安全大检查，及时排查、整改事故隐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责任认定，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不细致，以停送电操作规程指导电气设施操作规范，未专门制定电气设备清灰作业规程，明确清灰作业操作步骤、规范操作行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成果未有效转化，从业人员未全面掌握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安全意识淡薄，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作业现场危险因素及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安全管理工作存在漏洞，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混乱，2025年2月26日开展电气设备清灰作业前，未在作业现场对清灰作业人员进行手指口述和安全技术交底，致使作业人员误入高压带电设备运行区域，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对该公司实施行政处罚，向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党委、管委会做出深刻检查。
郭某某，对本起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同时郭某某向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做出深刻检查。

刘某某，对本起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王某，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本次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黄某某，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张某某，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尹某某，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薛某某，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孙某某，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吕某某，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建议提请青海省应急管理厅依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第三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撤销吕某某低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
落实情况：2025年6月11日，甘河工业园区环安分局根据《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方案》规定，将《甘河工业园区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中需要实施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书面移交至西宁市湟中区应急管理局进行处理，2025年8月20日，湟中区应急管理局对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处以36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郭某某处以3.884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副总经理王某处以2.6426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副总经理、安全总监黄某某处以2.3778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电解车间主任张某某处以1.6941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电解车间检修工段副工段长薛某某处以1.2512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电解车间检修工段工段长尹某某处以1.2005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电解车间检修工段电仪班班长孙某某处以1.0647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电解车间检修工段电仪班低压电工吕某某处以9533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2025年3月10日，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处理结果如下：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发生1人次工亡，扣发全员当月绩效5%；董事长郭某某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未严格履行其安全生产职责，为本起事故的主要领导责任者，扣发当月绩效及2025年30%年度剩余绩效；总经理刘某某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未严格履行其安全生产职责，为本起事故的主要领导责任者，扣发当月绩效及2025年30%年度剩余绩效；副总经理王某分管生产技术，未落实“三管三必须”职责，为本起事故的主要领导责任者，扣发当月绩效及2025年30%年度剩余年度绩效；安全总监黄某某分管安全环保，检维修作业安全管控和作业前安全确认不到位，事故警示教育开展不深刻，为本起事故的安全监管责任者，扣发当月绩效及2025年50%年度剩余绩效；副总经理贾某某分管设备能源，未落实“三管三必须”职责，为本起事故的主要领导责任者，扣发当月绩效及2025年100%年度剩余绩效；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按照公司考核制度，扣发2025年30%年度剩余绩效；电解车间副主任张某某未落实“三管三必须”职责，为本起事故的重要管理责任者，扣发3个月绩效；设备能源部主任苟某某未落实“三管三必须”职责，为本起事故的主要管理责任者，扣发3个月绩效；安全环保保卫部副主任陈某某，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防护用品配备不到位，为本起事故的安全监管责任者，扣发3个月绩效；电解车间副主任牛某某未落实“三管三必须”职责，为本起事故的重要管理责任者，给予降级处分（职务降为工段长）；对检修工段副工段长薛某某给予免职处分，电工吕某某给予待岗一个月并调离原岗位处分。
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后期由政府部门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该起事故中相关责任人追责的，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进行重复考核。以上事故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和行政处罚，均已按要求落实到位，相关文件资料已全部归档。

因在调查中发现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电解车间检修工段副工段长薛某某涉嫌刑事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至西宁市公安局甘河工业园区公安分局，目前正在调查中。
四、事故有关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提高思想认识。湘和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到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紧迫性，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通过各种安全会议、生产例会等，学习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等，特别是在湘和公司第一季度安委会会议，和安全月活动上，事故单位做检讨发言，观看事故警示片，传达学习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等，让员工、管理人员正真从思想上提高认识，认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二）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湘和公司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首位，科学研判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采取科学、有效的管控措施，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强化电气设备安全管理工作。湘和公司按照高压电力系统相关规定，强化涉电作业“三种人”及“两票三制”工作制，理清作业流程和管理措施，通过规范的工作票来确保检修作业各环节的安全许可与流程把控。同时对本单位电气设备进行“编号管理”，促使作业人员准确识别电气设备设施，避免出现作业人员误入行为发生，在涉电设备、场所采取“五防措施”，从设备设施本质层面，保障作业人员安全。

（四）加强一线班组安全建设工作，提升一线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湘和公司认真汲取本次事故教训，结合“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班组一线安全建设工作，把班组一线的安全建设工作作为本企业安全生产“强基固本”的重要举措，促使一线从业人员从主观上转变安全理念，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规范作业行为，打通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着力提升一线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为加强班组建设，提高现场安全管理水平，领导高度重视，全面推进“6S”建设。

（五）修订完善涉电作业安全操作规程，细化电气设备保养、清灰等作业流程。湘和公司认真汲取本次事故教训，组织设备、生产、安全管理等部门，对照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标准，结合本单位生产实际和风险特点，对本单位涉电作业安全操 
作规程进行审核修订，细化、明确本单位电气设备保养、清灰等作业流程、步骤及安全管控措施等方面内容。

（六）强化危险作业风险管控。强化动火、临电等危险作业的管理是预防和控制事故的重中之重，湘和公司参照《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22）规范要求，从票证流程审批、作业人员资质证照审核、现场安全防范措施确认、风险管控、作业过程监护等方面工作，进一步对本单位动火、临电等危险作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进行细化，明确责任人和作业步骤，对动火、临电等危险作业进行全过程管理，严禁出现“只审批、安全措施不落实”现象，强化危险作业工作。

（七）优化高压电气管理。湘和公司充分认识到各生产单元高压电气设备日常管理工作的专业性，结合生产实际将各生产单元高压电气设备检修、维护、保养等工作职责和管理权限进行优化调整，选取具备相关资质、技能的专业人员和部门对各生产单元高压电气设备进行管理和维护，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堵塞安全管理漏洞。

目前湘和公司高压电工持证人员21人，低压电工持证人员56人。经过重新梳理，根据岗位工作需求，新增报名取证人员高压电工31人，低压电工18人，待全部培训并考核合格后完全能够满足高低压电气设备的日常检修、维护、保养工作。
（八）加强应急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工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湘和公司结合本单位生产特点和危险特性，进一步加强一线从业人员应急知识培训教育和应急演练工作，促使从业人员熟练掌握应急处置知识，针对不同的危险特性，采取科学、可行的应急处置措施，严禁盲目施救，增加次生事故发生风险，从而导致事故进一步扩大化。

通过“2.26”事故的沉痛教训，公司多次组织对各车间员工进行心肺复苏、空气呼吸器的使用、火灾灭火（灭火器、消防水带）等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急救能力的培训，各车间针对事故也开展触电事故演练。
五、存在问题及整改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吸取事故教训不够深入，防范化解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事故隐患能力还不足，安全管理能力还不高，危险作业审批及安全管理水平有待加强，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等方面依然存在进步空间。
（二）整改建议：一是建议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对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部门管理人员、特殊作业人员分类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特别是突出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部门管理人员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正确履职以及特殊作业人员危险作业审批及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人员责任落实及管理；二是建议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围绕《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建议，抓好工作落实，能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六、评估组结论意见
    从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来看，评估组认为：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在事故发生后，能按照《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2·26”触电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抓好工作落实，能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履行安全监管职责，能够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整改落实，并能够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和修订相应的管理制度以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吸取事故教训不够深入，防范化解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事故隐患能力还不足，安全管理能力还不高，危险作业审批及安全管理水平有待加强，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等方面依然存在进步空间。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相关执法部门严肃处理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仍然未起到较好的警示和教育的作用，对此次评估提出的问题措施及建议，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要认真落实执行，立即组织整改。



